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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楊晴宇

電話：082-318823#62419

傳真：082-324457

電子信箱：ss352763@mail.kinme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900289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金門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儲訓及遴選實施辦法」、「金門縣國民中學及

國民小學校長儲訓甄選計分表」、建議表各乙份 (0028973A00_ATTCH7.docx、

0028973A00_ATTCH8.docx、0028973A00_ATTCH5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府修訂「金門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儲訓及遴

選實施辦法(草案)」乙份(詳如說明)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辦理本縣所屬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之儲訓、遴選、

任用及解任，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、第六

項及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及介聘辦法第九條

第三項規定訂定旨揭辦法。

二、另為求法規完善周延，旨揭辦法(草案)將於本府教育處網

站、粉絲專頁公告周知，請各校協助轉知校長、儲備候用

校長並於校內公告；倘有相關建議及未盡事宜請於109年4

月20日(星期一)前，將建議事項寄至承辦人員信箱(E-

mail：ss352763@mail.kinmen.gov.tw)。

三、檢附「金門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儲訓及遴選實施辦

法(草案)」、「金門縣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校長儲訓甄選

計分表」、建議表各乙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09000171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4/13 08: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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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國中小、金門縣教師工會、金門縣家長協會

副本：

06


